111學年度屏東縣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子計畫13學習扶助績優人員評選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助作業要點及注意事項。
(2) 111學年度屏東縣辦理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2、 目的：
(1) 宣導及推廣學習扶助之實施成效，並表揚擔任推動學習扶助，且持續投入辦理學習扶助並具成效之教學團隊，教學用心、活化且成效卓越之教師，以及學習態度積極正向，學校成效進步，持續努力精進之學生。
(2) 肯定與鼓勵學習扶助教師，持續投注的付出與用心。
(3) 強化學生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確保學生基本學力。
(4) 輔助地方政府落實學習扶助，協助學習低成就學生之學習。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3) 承辦單位：屏東縣光春國民中學
4、 辦理日期：
(1) 112年3月20日（星期一）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2) 112年3月29日（星期三）公布獲選名單
5、 實施對象： 
本縣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代用國民中學）、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之學習扶助授課教師(含行政人員)與學生(目標學生資格需為科技化評量系統測驗之個案學生)，請各校踴躍送件。
6、 評選組別、推薦資格及評選方式：
(1) 評選組別
1. 領航團隊獎：擔任推動學習扶助之領航團隊，持續投入辦理學習扶助且具成效者。
2. 鐸聲伴學獎：擔任學習扶助教學教師，教學用心、活化且成效卓越者。
3. 學習潛力獎：接受學習扶助之學生，學習態度積極正向，學習成效有進步，且持續努力精進者。
(2) 推薦條件與資格
1. 領航團隊獎：
(1) 授課教師需符合學習扶助規定，具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應接受八小時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未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應接受十八小時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行政人員須實際參與及支持領航團隊運作者。
(2) 109學年度寒假至111學年度第1學期(110年2月至112年1月)擔任學習扶助至少3期，且110學年度至少擔任1期者。
(3) 領航團隊組成人數上限：以111學年度第1學期學習扶助開班數計算之，如該期未開班者採前一期開班數：
A. 4班以下者至少推薦3名(含行政人員至多1名)。
B. 5至8班者至多推薦5名(含行政人員至多2名)。
C. 9班以上至多推薦7名(含行政人員至多2名)。
※推薦行政人員須實際參與及支持教學團隊運作，且人數不得逾實際教學人數。
2. 鐸聲伴學獎：
(1) 授課教師需符合學習扶助規定，具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應接受八小時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未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應接受十八小時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
(2) 109學年度寒假至111學年度第1學期(110年2月至112年1月)擔任學習扶助至少3期，且110學年度至少擔任1期者。
3. 學習潛力獎：
(1) 符合學習扶助規定之受輔學生資格。
(2) 109學年度寒假至111學年度第1學期(110年2月至112年1月)參加學習扶助至少3期，且110學年度至少參加1期者。
(3) 評選方式與送件資料
1. 評選方式：
(1) 由本府組成評選小組，就各校薦送之書面資料進行初審，擇優核定獲獎名單，評選出本縣領航團隊獎6組、鐸聲伴學獎15名、學習潛力獎20名，其審查分數未達80分者不列入本縣優良名單，各組別獲獎隊數及人數得視送件數量及評選狀況調整或議定從缺， 
(2) 經由本府初選辦理績優之各組資料，依照國教署規定之送件數量並填具初審推薦表擇優薦送參與教育部決選。
2. 辦理期程：
	辦理項目
	作業期程(暫定)
	備註

	初選資料
繳交期限
	112年3月20日
（星期一）前
	1. 送件資料：各校填妥文件，並檢附相關資料親送或寄送，以郵戳為憑。請註明112年度學習扶助績優人員送件，並再以電話確認。(08-7885793)
2.收件地點：屏東縣光春國中學習扶助資源中心收。
(92053屏東縣潮州鎮光春路290號)

	評選會議
	112年3月22日
（星期三）
	

	公告獲選名單
	112年3月29日
(星期三)
	經本府推薦參加教育部學習扶助績優人員評選之學校須派員參與4月7日(星期五)上午9點之修正輔導會議。


3. 送件份數及配合事項：
	No.
	組別
	數量
	送件重點提醒

	1
	領航團隊獎
	紙本四份光碟一份
	1. 領航團隊獎報名表附件3-1請正本核章並掃描。
2. 紙本佐證資料附件3-3不超過A4頁面15頁為原則。
3. 請將附件3至附件3-5之word檔或可編輯之電子檔及報名表核章掃描檔及相關資料(15張照片、影片、學習單、研習資料等)製成光碟一份。(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3-4)。
4. 請依檢核表之資料順序將附件資料依序裝訂成冊。
※光碟片上應註明學校、參選組別及教師(學生)姓名，並妥善放置於信封中，請勿黏貼在紙本送件資料上。

	2
	鐸聲伴學獎
	紙本四份光碟一份
	1. 鐸聲伴學獎報名表附件4-1請正本核章並掃描。
2. 紙本佐證資料附件4-3不超過A4頁面8頁為原則。
3. 請將附件4至附件4-5之word檔或可編輯之電子檔及報名表核章掃描檔及相關資料(15張照片、影片、學習單、研習資料等) 製成光碟一份。(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4-4)。
4. 請依檢核表之資料順序將附件資料依序裝訂成冊。
※光碟片上應註明學校、參選組別及教師(學生)姓名，並妥善放置於信封中，請勿黏貼在紙本送件資料上。

	3
	學習潛力獎
	紙本四份光碟一份
	1. 學習潛力獎報名表附件5-1請正本核章並掃描。
2. 紙本佐證資料附件5-3不超過A4頁面5頁為原則。
3. 將附件5至附件5-5之word檔或可編輯之電子檔及報名表核章掃描檔及相關資料(15張照片、影片、學習單、研習資料等) 製成光碟一份。(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5-4)。
4. 請依檢核表之資料順序將附件資料依序裝訂成冊。
※光碟片上應註明學校、參選組別及教師(學生)姓名，並妥善放置於信封中，請勿黏貼在紙本送件資料上。


(4) 評選會議
· 審查會議-上午場
1. 地點：屏東縣光春國民中學二樓會議室
2. 時間：112年3月22日(三)上午9點。
3. 審查組別：領航團隊獎及鐸聲伴學獎。
4. 會議流程：
	時間
	課程內容
	出席人員/主持人

	09：00-09：10
	報到
	承辦學校團隊

	09：10-09：30
	1.說明各組別基本規定及表單內容
2.討論審查標準
	承辦學校團隊

	09：30-12：00
	書面評選
	評選委員

	12：00-12：20
	本縣優良名單討論
	評選委員

	12：20-13：30
	綜合座談
	承辦學校團隊


· 審查會議-下午場
1. 地點：屏東縣光春國民中學二樓會議室
2. 時間：112年3月22日(三)下午2點。
3. 審查組別：學習潛力獎。
4. 會議流程：
	時間
	課程內容
	出席人員/主持人

	14：00-14：10
	報到
	承辦學校團隊

	14：10-14：30
	1.說明基本規定及表單內容
2.討論審查標準
	承辦學校團隊

	14：30-17：00
	書面評選
	評選委員

	17：00-17：20
	本縣優良名單討論
	評選委員

	17：20-17：30
	綜合座談
	承辦學校團隊


· 修正輔導會議
1. 地點：屏東縣光春國民中學會議室
2. 時間：112年4月7日(五)上午9點。
3. 對象：經過初評委員決議推薦代表本縣送件至國教署參與全國評選之學校、輔導委員。
4. 會議流程：
	時間
	課程內容
	出席人員/主持人

	09：00-09：10
	報到
	承辦學校團隊

	09：10-09：30
	說明評選審查標準
	評選委員

	09：30-11：30
	1.訪談了解學校實際執行狀況
2.給予學校端資料呈現上的改善建議與策略
	1.評選委員
2.通過本縣初選將推薦至國教署參加決選之學校代表

	11：30-12：00
	綜合座談
	評選委員、受訪學校人員、承辦學校團隊


7、 評選指標
   各組評選指標如下，相關表格如附件3至附件5。

(1) 領航團隊獎

1. 教師專業對話及成長。

2. 教材、教學策略及評量完善。

3. 成效與輔導顯著。

4. 行政團隊充分支持。

5. 教學團隊教學具特色。

(2) 鐸聲伴學獎

1. 課程與教材設計完善。

2. 教學策略多元。

3. 成效與輔導顯著。

4. 教師教學具特色。

(3) 學習潛力獎

1. 學生自我學習效能顯著提升。

2. 受輔學生成績有進步(係指成長測驗、不定期及定期測驗，其中一項有進步)。

3. 參與學習扶助後，學生學習態度積極正向。

4. 學生回歸原班級後表現良好。

5. 其他值得推薦之原因。
8、 獎勵方式
(1) 獲選為本縣績優楷模者，依下列規定辦理敘獎(同時獲領航團隊獎及鐸聲伴學獎者得分別敘獎)：
1. 領航團隊獎：績優教學團隊每人嘉獎一次。
2. 鐸聲伴學獎：每位教師嘉獎一次(非現職教師頒發獎狀乙張），擇優前5名之教師發放獎勵金新臺幣5000元，獎勵金運用方式得由教師依下列原則規劃使用之。
(1) 研發學習扶助教材、教法、課程設計等教學資源。
(2) 辦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學習自信等教學活動所需。
3. 學習潛力獎：
(1) 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張，擇優前10名之學生發放禮卷1000元。
(2) 協助或指導該位學生之教師或承辦人員一位核敘嘉獎一次。
(2) 經獲選通過推薦代表本縣送件至教育部參加全國學習扶助績優人員評選之學校，應參加方案修正輔導說明會
1. 時間：112年4月7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12時。
2. 地點：屏東縣光春國民中學會議室
(3) 成果分享：於本縣學習扶助期末檢討會，邀請入圍績優教學團隊、教師教學典範之學校進行分享與回饋
9、 經費需求及明細：
(1) 由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2) 經費概算：執行期間111年7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止，共計12個月。
10、 其他注意事項

(1) 曾獲教育部領航團隊獎或鐸聲伴學獎之團隊或個人，三年內同獎項請不重複推薦。
(2) 送薦之資料需屬實。如有不實，經查證確定後，需負相關之法律責任，並取消參賽資格，如於教育部或本縣有獲獎，則追回相關獎座及獎勵金。
(3) 承辦本活動各場次之工作人員，核予公(差)假，課務派代。
(4) 承辦本活動各場次之相關業務有功人員，依本縣中小學教職員獎勵要點之規定辦理敘獎。
(5) 本計畫經縣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